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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号：EDB(SA)/ADM/150/5/87/1  

 

教育局通告第 11/2019 号  

资助学校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  

 

[注：本通告应交—  

(a)  各资助学校（包括特殊学校）和按位津贴学校的校监及
校长—备办；以及  

(b)  各官立学校和直接资助计划学校的校长，以及各组主管
—备考 ]  

 

 

摘要  

 

 本通告旨在说明资助学校（包括特殊学校）和按位津贴学校在教师职

位全面学位化政策下的推行细节。本通告取代教育局通告第 5/2015 号「增

加资助小学学位教师职位比例」及教育局通告第 4/2008 号「增加资助中学

学位教师比例」。  

 

背景  

 

2.  教育局在 2017 年 11 月成立了「教师专业发展专责小组」（专责小

组），检视和跟进提升教师专业发展，包括研究教师职位学位化的时间表，

并就有关议题提出方向性建议作广泛咨询。在咨询的过程中，持份者一致期

望教师职位学位化政策可尽早全面落实，以进一步提升教师专业地位，挽留

和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教学专业，专责小组亦采纳了持份者的意见，并认为应

尽早落实。因此纵然其他议题仍在讨论中，专责小组在 2018 年 9 月先提交

有关建议予政府考虑。  

 

3.  政府接纳了专责小组的建议，行政长官并在《行政长官 2018 年施政

报告》中宣布，在 2019/20 学年于公营中小学一次过把教师职位全面学位

化，学校可因应校本情况，在 2020/21 学年或以前全面落实。  

 

详情  

 

学位教师的职责  

 

4.  除课堂教学及现有职务外，所有学位教师须担任更多样化的专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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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当中包括学生支援、学与教、课程发展或教师专业发展等范畴的统筹工

作，以配合学校的发展和学生的需要，让教师发挥专业能量。随着教师职位

学位化政策全面落实，课堂教学以外的专业职务应由学校整个教师团队承

担。学校应藉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的契机，检视和调整校本人力资源运用和

职务分配的情况，以提升整体教师团队的专业能量。如有现职教师尚未持有

本地学士学位资历（或同等学历），学校应鼓励他们尽早取得认可资歷以便

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开拓其事业前景和晋升机会。我们会更新《资助则例》

学位教师职系不同职级的角色和职能供学校参考，与此同时，学校亦可浏览

本通告第 18 段所列的教育局网页，参考有关资料。   

 

编制安排  

 

5.  在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的政策下，在 2019/20 学年，公营学校的学位

教师职位比例会一次过增加至 100%，即公营小学的学位教师职位比例会由

现时的 65%增加至 100%；而公营中学的学位教师职位比例亦会由现时的

85%增加至 100%。换句话说，在 2019/20 学年或之后，公营学校核准编制

内的所有教席均为学位教师职位。资助中、小学教学人员编制的整体职位数

目及属晋升职级的教席数目，会按现行《资助则例》的相关原则及相关教育

局通告／通函厘定。教育局会持续审视教职员编制的相关政策，并会不时就

各项新措施的推行而更新《资助则例》有关资助学校核准编制教师职位的内

容；学校亦可浏览本通告第 18 段所列的教育局网页，参考最新的建议教学

人员编制结构。  

 

6.  由于在 2019/20 学年或之后，资助学校核准编制内的教师职位将全属

学位教师职位，因此，教育局过往在各项措施下为学校提供的非学位教师职

位，将同时在 2019/20 学年转换为学位教师职位，包括：   

 

资助小学  

(i)     专科教学教师；  

(ii)  图书馆主任；  

(iii)  学生辅导教师；以及  

(iv)  额外英文科主任。  

 

资助中学  

(i)     为采用较多中文授课而增聘的英文科教师  

 

特殊学校 1 

(i)  额外英文科主任；  

(ii)  定向行动导师；  

                                                 
1  为医院学校的家居教学服务提供的非学位教师职位，在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的政策下，日后亦会转换

为学位教师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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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低视能视力训练老师；  

(iv)  协助言语治疗教师；  

(v)  辅导教师（自闭学童服务）；  

(vi)  辅导教师（视障学童服务）；以及  

(vii)  辅导教师（听障学生增强支援服务）。  

 

此外，资助小学申请灵活采纳另类职系结构的现行安排，以及资助中学申请

开设比标准编制比例为多的非学位教师职位的现行安排，均将不再适用。  

 

7.  为配合不同学校的情况及需要，以及让学校有较充裕的时间调配职

务，达致平稳过渡，资助学校可以按校本情况，在 2020/21 学年或之前一次

过或分阶段全面落实有关政策。  

 

新入职教师的聘任  

 

8.  资助学校在 2019/20 学年或其后聘请新入职属核准编制内的教师（常

额教师） 2，必须具备本地学士学位（或同等资历）及《资助则例》订明的

学位教师入职条件及既定准则。  

 

在职常额非学位教师改编职系安排  

 

9.  在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的政策下，现时受聘于资助学校并持有本地

学士学位（或同等资历）的非学位常额教师 3均可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的相

应职级，有关教师改编后的职级请参阅附件一。为在 2020/21 学年或以前全

面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学校须订定校本机制，让所有现职持有本地学士学

位（或同等资历）的非学位教师在充分了解学位教师的角色及职能的情况

下，表达其对改编职系的意愿。学校可参考附件二的「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

意愿书」样本，制订相关的程序。此外，如学校决定分阶段全面落实有关政

策，学校须充分咨询校内所有教师，参考现行处理改编职系的程序，预先订

立一套客观、公平和具透明度的校本政策，而有关政策及准则须获得校董会

／法团校董会通过，并让所有教师知悉。学校在订立有关政策时，务必遵照

此通告所述的原则及规定。   

 

10.  如现职非学位教师因个人意愿选择不改编至学位职系，或学历未符

合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的要求，他们可继续于其现职资助学校留任非学位

教师。如学校因以上原因未完全用尽所有学位教师职位，学校便须抵销相应

                                                 
2  核准编制以外的合约教师（包括学校以现金津贴／自资的经费聘请的合约教师）转职为属核准编制内

的常额教师，亦属新入职的常额教师。  
3 学校现时以界定合约期方式聘用的常额教师亦属现职核准编制内的常额教师。此外，由 2 0 1 3 /1 4 学年起

因资助中学减少中一班而获延长保留的过剩非学位教师和在「自愿优化班级结构」计划下获准保留的

过剩非学位教师，如已持有本地学士学位资历（或同等学历），均可在 2 0 2 0 /2 1 学年或以前，在其任教

的学校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然而有关超额／过剩教师只可留任基本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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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级和数目的学位教师职位 4，让在职的非学位教师继续留任在目前的职位，

直至有关教师自然流失，或符合相关资格并选择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  

 

11.  原则上，在 2020/21 学年，除了上述第 10 段所指明的两类教师外，

其余所有于核准编制内的教师应已改编为学位职系教师。资助学校应备存

此两类教师的相关纪录（包括其学历证明或其不选择改编至学位职系的证

明等），以供本局人员在有需要时查核。在 2020/21 学年后，现职持有认可

学位资历的常额非学位教师如欲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须于每年 5 月 31 日

或之前向学校表示他们于下一学年改编职系的意愿，以便学校作出适当的

安排。学校可参考附件二的「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意愿书」样本，编制合适

的表格供校内的教师填写。  

 

12.  资助学校亦须在教师改编职系生效日期前，完成所需的程序（包括校

董会／法团校董会的批核）。在一般情况下，改编的生效日期不具追溯效力。

同时，学校须填妥本局网页内「小学教员改编为学位教师」表格（资助小学、

特殊小学及特殊学校的小学部适用）／「中学教员改编为学位教师」表格（资

助中学及特殊学校的中学部适用）（主页  > 教师相关  > 教师聘任及相关

事宜  > 聘任事宜），把学校的决定通知本局公积金组，以便修订教师的薪

金资料及评定教师的薪金，副本亦须送交所属地区的学校发展组。  

 

在职常额非学位教师转校安排  

 

13.  假如资助学校有特殊的校本需要，校董会／法团校董会可考虑聘用

现职 5未持有认可学位的资助学校常额教师填补学位教师职位空缺，以提供

所需服务。在此情况下，学校可以文凭教师职位聘任这些非学位教师，并须

抵销相应职级和數目的学位教师职位 6，直至出任非学位教师职系的教师自

然流失，或符合相关资格并选择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 7。  

 

署任、晋升或直接聘任晋升职级教师的安排  

 

14.  由即时起，学校应按校本机制有序地落实现时在非学位教师职系内

的署任教师的晋升安排。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政策在 2019/20 学年推行以

后，非学位职系教师的晋升机制将不获保留。换句话说，非学位教师须先改

编至学位教师职系，如符合《资助则例》订明的相关学历、条件和教学经验

                                                 
4 如学校抵销相应的学位教师职位以聘请非学位教师，有关的学位教师职位便不能冻结以领取现金津贴。 

5 包括中断服务不超逾一年的资助学校常额教师。  

6 见注 4   

7 然而，如未持有认可学位的资助学校常额教师中断服务超逾一年，除超额／过剩教师外，他们便不能转

职至其他资助学校担任核准编制内的教师。至于尚未持有小学师资训练的现职常额教师，如有关教师

为现职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小学学位教师，在中断服务不超逾一年的情况下，他仍可获聘为常额助理

小学学位教师／小学学位教师；如有关教师为现职的常额文凭教师，则可在中断服务不超逾一年的情

况下继续获聘为常额文凭教师。然而，如有关的教师中断服务超逾一年，除超额教师外，其他教师则

不能转职至其他资助小学担任核准编制内的教师。  

http://www.edb.gov.hk/s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appointment/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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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则可获考虑署任或晋升至学位教师职系内的晋升职级教师职位。  

 

15.  原则上，由 2019/20 学年开始，学校不可直接聘任教师出任非学位晋

升职级教师职位。然而，营办超过一所学校的办学团体，仍可自行调配辖下

学校的非学位晋升职级教师出任另一所属校的非学位晋升职级教师职位，

惟须抵销有关属校的相应职级和数目的学位教师职位 8。  

 

16.   与教师职位全面学位化政策相关的措施及安排须待立法会通过

《 2019 年拨款条例草案》才可落实。学校最早可在 2019 年 9 月 1 日开始，

落实增加学位教师比例的措施，让持有订明资历的在职非学位教师改编为

学位教师。  

 

按位津贴学校  

 

17.  按位津贴学校须按上文第 4 至 16 段作出相应安排，以达致在 2020/21

学年或以前全面落实教师职位学位化，本局会根据有关开支计算学校的学

费津贴。  

 

《资助则例》的相关修订  

 

18.  《资助则例》的相关条文将会更新。有关学位教师职系中不同职级教

师职位的角色和职能、建议教学人员编制结构及常见问题已上载本局网页，

以供学校参考：  

 

资助小学  

（主页  > 学校行政与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关学校教职员  > 资助小学

学位教师）  

 

资助中学  

（主页  > 学校行政与管理  > 一般行政  > 有关学校教职员  > 资助中学

学位教师）  

 

整合代课教师津贴  

 

19.  由于核准教学人员编制内的教师职位全属学位教师，整合代课教师

津贴会相应作出调整。  

 

 

 

                                                 
8 见注 4   

http://www.edb.gov.hk/s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graduate-teacher-post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s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graduate-teacher-posts/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s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graduate-teacher-posts-sec/index.html
http://www.edb.gov.hk/sc/sch-admin/admin/about-sch-staff/graduate-teacher-posts-sec/index.html


6 

 

查询  

 

20.  资助学校应让校内所有教师知悉本通告所列的安排。如有查询，请联

络所属地区的高级学校发展主任。  

 

 

                                         教育局常任秘书长  

 

                                 苏婉仪  代行  

 

二零一九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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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非学位教师改编至学位教师的相应职级  

 

 

资助小学（包括特殊学校小学部）︰  

 

非学位教师职级  改编至学位教师后职级  

文凭教师  助理小学学位教师  

助理教席  小学学位教师  

 

 

资助中学（包括特殊学校中学部）︰  

 

非学位教师职级  改编至学位教师后职级  

文凭教师  学位教师  

助理教席  

高级助理教席  

首席助理教席  高级学位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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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使用「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意愿书」 (意愿书 )的注意事项︰  

1.  现职的非学位教师如欲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须根据校本的程序，向

学校提交意愿书，表示改编职系的意愿。如有关教师于 2020/21 学年

后才希望改编职系，则须于 5 月 31 日或之前向学校提交意愿书，以

表示愿意于下一学年改编职系。  

2.  此意愿书只为样本，供学校 /教师参考。  

 

【样本】  

 

致︰                     学校校监  
 
 

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意愿书  

 

本人                      现为常额        (职级 )           ，已

于       (日期 )           取得本地学士学位 (或同等学历 )并符合《资助

则例》及教育局通告第 11/2019 改编至学位教师职系的要求，亦已充分了解

学位教师的角色及职能。本人现向校董会 /法团校董会 (请删去不适用者 )表

明，愿意于下一学年改编至      (相应职级的学位教师职位 )      。现附

上有关的学历证明，以供校董会 /法团校董会参照。  

 

 

教师  

XXX 上  

XXXX年XX月XX日  

 

 


